
社團法人陳詩欣跆拳道發展協會 

「2023 體育獎助學金申請辦法」 
宗旨：本體育獎學金以獎勵具客觀標準之基礎體育運動種類（跆拳道）為原則。 

辦法： 

  一、申請者限跆拳道運動具有客觀標準之項目，每年並以申請一個獎項為限。 

  二、本體育獎學金分為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、大專院校組（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系所

及參加大專運動會公開組學生）、原住民優秀選手、中低收入戶優秀選手、東部優秀

選手(宜、花、東)共七組。 

  三、各組名額及獎學金數額如下： 

      國小組 4 名；國中組 4 名；高中組 4 名；大專組 4 名；原住民優秀選手 4 名； 

      中低收入戶 5 名；東部優秀選手 5 名。共 30 名，每名獎學金參仟元整。 

  四、申請資格：各校在學學生，兼備下列各項條件者，均可檢附證明申請。 

      (一) 一一一學年度（上學期）成績證明： 

          １、操行成績乙等以上（操行成績甲等或是 70 分以上）。 

          ２、學業成績乙等以上（國中組五等第九分制，比照平均 70 分以上)。 

      (二) 參賽成績證明： 

          １、參加各縣市級以上運動會或錦標賽，跆拳道項目所創造之優異成績證明。例

如：大會頒發之載明運動成績之獎狀或其他有效之證明文件（為便於審核作

業，請自行縮印至Ａ４規格，並選擇最優成績即可）。 

          ２、右項紀錄締造之規定期限：自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          ３、申請以個人成績紀錄為限，團體成績不予審查。 

  (三) 原住民族優秀選手請檢附證明。 

  (四) 中低收入戶需檢附證明。 

  (五) 東部優秀選手需檢附戶口名簿影本。 

  五、申請辦法及各組申請表格: 

請上陳詩欣跆拳道發展協會網站下載，網址：ctda.org.tw 或由本會所發至各校之公文申

請書為主。 

  六、本體育獎學金組織審查委員會對申請案件進行審查，審查時以操行及學業二項成績是

否均合格為先決條件，再比較參加運動競賽之成績，依序核定得獎人選。 

  七、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截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八、申請方式：於期限內送達或郵寄地址：103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193號 2樓/陳詩欣

跆拳道發展協會體育獎學金委員會收，並依規定繳交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（上學期）

學業成績證明（如用影本應經學校教務處蓋章）、參賽成績證明及二吋半身照片二張。

凡應繳證件不全或成績不合者，不予審查。 

 九、得獎人名單及頒獎日期: 

      得獎名單：得獎的組別及名單將於 112 年 12 月 15 日於網站上公布。 

      頒獎日期：得獎者於 112 年 12 月 30 日前，收到匯款，不另行舉辦頒獎典禮。 



 

附註：審查分數如以下 

 

賽事/分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四~八名 

2023 年亞運會、世界盃、世錦賽、

世大運、亞洲盃、亞錦賽 
400 300 200  

2023 年全國運動會 180 150 130  

2023 年 世、亞青少年、少年錦標

賽、世界中學運動會 
120 100 90  

2023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(公開

組) 
80 70 60  

當選國家代表隊正式選手 

(自費選手不再此限) 
55    

2023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50 40 30  

2023 年全國少年、青少年、總統盃 

錦標賽 
28 25 22  

2023 年全國各縣市級盃賽、全國品

勢 
10 9 8  

2023 年縣市級盃賽 7 5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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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獎狀影印本或競賽成績證明書 

2、學生證影印本（需加蓋校印）或在學證明書 

3、秩序冊對戰表（請務必依序裝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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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審意見： 

□本申請件經初審合格。 

□本申請件經初審不合格，原因： 

※本表以 A4紙張自行影印，不得放大縮小 


